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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判决书
（2015）普民三(知)初字第568号

　　原告叶超，男，1989年12月3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闸北区。

　　委托代理人姜慧林，上海市中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润沃经贸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普陀区。

　　法定代表人徐艳。

　　原告叶超与被告上海润沃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沃公司”)技术服务合同纠纷

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叶

超及其委托代理人姜慧林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润沃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

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叶超诉称：2014年2月10日，被告委托原告承担养护一号店网站项目开发，约

定网站制作费用人民币56,700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网站接口费用8,500元，以上合

计65,200元。2014年8月10日，双方正式签订《企业网站建设合同书》，约定被告应在签

订合同时向原告支付网站总开发费用的50%，网站开发完成并验收合格后6日内付清余

款。2014年10月20日，被告对网站进行验收后确认合格，双方于当日签订《网站研发交

付确认书》。然而，被告未依约支付网站开发费用。综上，原告认为被告拖延支付网站

开发费用的行为已经构成了违约，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原告诉至法院，请求依法

判令：1、被告支付网站制作费和网站接口费，共计65,200元；2、被告赔偿上述款项的

逾期付款利息损失(计算标准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以65,200元为基数，自

2014年10月27日起算，计至生效判决确定的实际履行日止)。

　　被告润沃公司未作答辩。

　　经审理查明，2014年8月10日，原告叶超与被告润沃公司签订《企业网站建设合同

书》，该合同书主要内容包括：甲方(润沃公司)委托乙方(叶超)承担养护一号店网站项

目开发，乙方根据甲方需求定制版面经甲方签字确认后，甲方不得无条件要求乙方修改

版面的架构、颜色及增加新的网站功能和频道。甲方应按合同要求完成项目资料的准备

工作，提供必要的信息资料，积极协助乙方开发工作。网站制作费用：网站制作金额为

56,700元，网站接口金额为8,500元。甲方权利：甲方网站的版权归甲方所有，网站内容

的一切责任由甲方负责；甲方拥有网站制作程序和源代码的所有权和管理权。乙方权利

：在甲方没有付清乙方网站制作费期间，乙方有权停止甲方网站运行和拒绝提供源程序

和源代码给甲方。验收：网站开发完成，由乙方提出书面验收申请，甲方须在三日内组

织签字验收确认，如超过三日被视为已验收合格，并在6日内结清余款。付款方式：本

合同签订时，甲方向乙方支付网站总开发费用的百分之五十。款到后乙方即开始网站开

发工作。甲方在网站开发完成，验收合格后的6日内付清余款。甲方将所有费用打至乙

方指定的银行账户中。其他说明：本合同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经甲、乙双方授权

代表签字后生效，有效期为一年。另，该合同载明叶超个人名下的中国工商银行西藏北

路支行账号。



　　2014年10月20日，双方签订《网站研发交付确认书》，该确认书载明，“项目名称

：养护一号店网站及接口研发。本项目于2014年10月20日完成了网站和接口的研发和评

测，并且评测结果符合项目要求，验收合格，特此证明”。该确认书上盖有被告公章。

　　庭审中，原告陈述，涉案合同系补签，双方在合同正式签订之前已经开始合作，被

告一直表示资金紧张，要求原告先按约进行项目开发，待完成后再一并支付全款，故当

时双方并未按照合同约定于签订之时即支付50%的费用。虽合同约定，被告没有付清网

站制作费期间，原告有权停止涉案网站运行和拒绝提供源程序和源代码给被告，但在实

际履行中，原告已将相关源程序及源代码交付被告，并完成验收。原告并提交合同中载

明的叶超个人名下的中国工商银行西藏北路支行账号自2014年1月起至2016年1月止的明

细，用以证明上述期间被告未支付过相关费用至原告账户内。

　　另查明，润沃公司成立于2006年9月11日，法定代表人徐艳，注册资本1,000万元

，经营范围为销售机电设备、汽车配件、五金交电、针纺织品、服装鞋帽、日用百货等

。

　　以上事实由原告提交的企业网站建设合同书、网站研发交付确认书、原告诉称意见

及本院审理笔录等证据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原告叶超与被告润沃公司签订的《企业网站建设合同书》系双方当事人

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根据该合同书的约定，被告委托原告承

担养护一号店网站项目开发，该网站制作费为56,700元，网站接口费为8,500元，被告应

于验收合格后6日内付清以上所有费用。庭审中，原告提交双方于2014年10月20日签订

的《网站研发交付确认书》，证明双方已于当日验收合格，而被告至今未依约向叶超支

付过相关费用，现原告要求被告支付网站制作费和网站接口费共计65,200元，以及按照

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4年10月27日起至生效判决确定的实际履行日止的

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被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应

视为其放弃诉讼权利，不影响本案的公正审理。

　　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上海润沃经贸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叶超网站制

作费和网站接口费，共计人民币65,200元；

　　二、被告上海润沃经贸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叶超逾期付

款利息损失(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以65,200元为基数，自2014年10月27日

起算，计至生效判决确定的实际履行日止)。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人民币1,479元(原告预付)，由被告上海润沃经贸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知识产权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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